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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科协关于征集第二届创新科技戊果
交易会参展项目的通知

各学会 (协会、研究会 ),各 区县科协,各高校及有关企业 :

为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促进创新科技成果
交流与应用,积极营造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氛围,构筑国
家级、精品级、专业化的创新科技成果交流合作平台,为推
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撑,2016年 5月 ,中 国科
协、九三学社中央、广东省人民政府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将在
广州市共同举办

“
第二届创新科技成果交易会

”(以 下简称
“
科

交会
”

)。 我市参展项目征集工作由市科协企事业部牵头,由
天津市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具体负责组织实施,报
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评审后参展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如下:



一、时间地点

时间:⒛ 16年 5月 下旬,会期 2天 ,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地点:广 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 (地 址:广州市海珠区新港

东路 382号 )。

二、参展条件

1.参展单位应为依法在中国境内注册,具有相应研发能
力的企业、科研院所及高校。

2.参展项目应为汽车、精细化工、装备制造、新一代信
息技术、生物医药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节能环保、仓储物流、
人工智能、农业等领域创新成果或应用技术成果。

3.参展项目在技术水平上应具备创新性和先进性,应是
本学科、本专业领域近年来最新科技创新成果,与 国内同类
技术相比,技术价值和技术水平有所提高。

4.参展项目应具各较高实用性和成熟度,具各成果转化
和产业化条件,知 识产权归属明确,且拥有者同意推广,并
且符合科学规律、具有实施条件、能满足社会需求,经济价
值高。

三、费用说明

1.展位费、展品运输费用 (限 重量 2吨 以内,尺 寸小于 1.5

米×2米×2米 )、 展览场地租赁费、标准展位制作费由科交会
组委会承担 (具体见相关规定)。

2.所有参展人员的往返交通费、食宿费由参展单位自理。
3.科交会组委会将根据经费预算,对参展项目单位、组

织单位给予适当补贴,具体补贴方式另行通知。



四、其他事项

1.展览形式及展会内容等详见
“
第二届创新科技成果交

易会简介
” (附件 1)。

2.各学会 (协会、研究会 )、 各区县科协、各高校及有关

企业组织优秀项目参展。

3.请参展单位认真填写 《第二届创新科技成果交易会参
展项目征集表

”(附件 2)》 ,于 2016年 3月 15日 前通过邮件报
送天津市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服务中心,并来电确认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天津市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服务中心

联 系 人:夏爽 任志毅

联 系 电 话 :022-83219471

电 子 信 箱 :kjcxGya163。 c。m

邮寄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和平路 289号

邮 政 编 码 :300041

附件:1。

2.

3.

4.

第二届创新科技成果交易会简介

第二届创新科技成果交易会参展项目征集表

第二届创新科技成果交易会参展补助暂行办法

第一届创新科技成果


